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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學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100.03.23 第 165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09.07 第 166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11.08 第 17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10.03 第 174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12.04 第 176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08.07 第 18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瞭

解與提升學習風氣與學習成效，

作為調整本校教育目標及課程

結構之參考，以落實本校教學品

保之推動，設置學生學習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訂定「學生學

習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提升

學習風氣與學習成效，訂定「學生

學習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修訂立法宗旨。 

 第二條  本校設學生學習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研議審

訂各教學單位（系（所）、學院）

在學生「最初一哩至最後一哩」

之學習歷程中提升學習風氣與

學習之執行方案及成效等事宜，

以落實本校教學品保之推動。 

與第一條合併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教務長、學生

事務長、總務長、國際長、研發長、

體育室主任、資訊長、教學資源中

心主任、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

心中心主任、永續發展暨校務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學生學

習委員會召集人、各學院遴選助

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代表 1 至

2 人、學生代表 2 至 3 人組成之，

任期 1 年，得連任。 

本會由教務長擔任主任委員，置

執行秘書 1 人，由教務長指派二

級主管兼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由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長、體

育室主任、資訊長、教學資源中心

中心主任、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學生學習

委員會召集人、各學院遴選助理

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代表 1 至 2

人、學生代表 2 至 3 人組成之，任

期 1 年。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主任委

員，置執行秘書 1 人，由教務長指

派二級主管兼任。 

1. 條次變更。 

2. 增列委員研

發長、永續

發展暨校務

研究中心主

任。 



2  

本會由教務長召集會議並擔任會

議主席。教務長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時，由校長指定代理人召集之，

並擔任會議主席。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召集會議並擔

任會議主席。教務長因故不能執

行職務時，由校長指定代理人召

集之，並擔任會議主席。 

第三條 本校於各教學單位由委員

中分設系（所）及院學生學習委員

會，職掌與組成成員如下： 

一、 系（所）學生學習委員會規

劃與研訂各系（所）提升學

生學習風氣與學習成效之具

體方案與做法。 

 

 

 

二、 院學生學習委員會審議與檢

核所屬各系（所）訂定之具

體方案與做法。 

 

 

 

 

三、 系（所）學生學習委員會以

系（所）主任或主任指定 1 人

為召集人，並遴選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至少 3 人、學生代

表至少 2 人組成。 

四、 院學生學習委員會以院長或

院長指定 1 人為召集人，所

屬各系、所、中心主任為當

然委員，並遴選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至少 3 人、學生代表

至少 2 人組成。 

第四條 本校於各教學單位由委員

中分設系（所）及院學生學習委員

會，職掌與組成成員如下： 

一、 系（所）學生學習委員會規

劃與研訂各系（所）邁向教

學卓越，提升學生學習風氣

與學習成效之具體方案與做

法，以落實學生「最初一哩

至最後一哩」學習歷程中各

項基本及核心能力之養成。 

二、 院學生學習委員會審議所屬

各系（所）訂定之具體方案

與做法，並督促所屬系（所）

推動教學卓越，以落實學生

「最初一哩至最後一哩」學

習歷程中各項基本及核心能

力之養成。 

三、 系（所）學生學習委員會以

系（所）主任或主任指定 1 人

為召集人，並遴選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 3 至 7 人、學生代

表至少 2 人為委員。 

四、 院學生學習委員會以院長或

院長指定 1 人為召集人，所

屬各系、所、中心主任為當

然委員，並遴選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 3 至 7 人及學生代表

至少 2 人組成。 

1. 條次變更。 

2. 配合教育部

教育政策修

正。 

3. 為讓更多教

師參與，各

學術單位之

教師代表擬

不設上限。 

第四條 本會職權如下： 

一、審議系（所）及院提出有關

第五條 本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審議系（所）及院提出有關

1. 條次變更。 

2. 配合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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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教學卓越，提升學生學

習風氣與學習成效之具體方

案與做法。 

二、訂定本校提升學生學習風氣

與學習成效之具體方案與做

法及其他相關事項。 

三、推動並落實學習歷程中各項

學生基本及核心能力之養

成。 

四、研擬管控機制，檢核各項工

作之推動成效。 

推動教學卓越，提升學生學

習風氣與學習成效之具體方

案與做法。 

二、訂定本校提升學生學習風氣

與學習成效之具體方案與做

法及其他相關事項。 

三、推動並落實「最初一哩至最

後一哩」學習歷程中各項學

生基本及核心能力之養成。 

四、研擬管控機制，檢核各項工

作之推動成效。 

教育政策修

正。 

3. 依現行作法

調整。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

一次，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

會議一次。 

本委員會之決議，須有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出席，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之決

議行之。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

有關人員列席，但無表決權。 

1. 條次變更。 

2. 修正會議召

開次數。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發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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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學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後全文 
100.03.23 第 165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09.07 第 166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11.08 第 17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10.03 第 174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12.04 第 176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08.07 第 18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瞭解與提升學習風

氣與學習成效，作為調整本校教育目標及課程結構之參考，以落實本校教

學品保之推動，設置學生學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訂定「學生學習委

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長、研發長、體育室主任、

資訊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永續發

展暨校務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學生學習委員會召集人、各學院遴選

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代表 1 至 2 人、學生代表 2 至 3 人組成之，任期

1 年，得連任。 

本會由教務長擔任主任委員，置執行秘書 1 人，由教務長指派二級主管兼

任。 

本會由教務長召集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教務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

校長指定代理人召集之，並擔任會議主席。 

第三條 本校於各教學單位由委員中分設系（所）及院學生學習委員會，職掌與組

成成員如下： 

一、 系（所）學生學習委員會規劃與研訂各系（所）提升學生學習風氣與

學習成效之具體方案與做法。 

二、 院學生學習委員會審議與檢核所屬各系（所）訂定之具體方案與做法。 

三、 系（所）學生學習委員會以系（所）主任或主任指定1人為召集人，

並遴選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至少3人、學生代表至少2人組成。 

四、 院學生學習委員會以院長或院長指定1人為召集人，所屬各系、所、

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遴選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至少3人、學生代表

至少2人組成。 

第四條 本會職權如下： 

一、 審議系（所）及院提出有關推動教學卓越，提升學生學習風氣與學習

成效之具體方案與做法。 

二、 訂定本校提升學生學習風氣與學習成效之具體方案與做法及其他相

關事項。 

三、 推動並落實學習歷程中各項學生基本及核心能力之養成。 

四、 研擬管控機制，檢核各項工作之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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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